梁财社〔2024〕61号

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新冠病毒感染过渡期

医务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

中央、省级结算资金的通知

梁河县卫生健康局、梁河小厂乡卫生院、梁河县人民医院、梁河县妇幼保健院、梁河县河西乡卫生院、梁河县大厂中心卫生院、梁河县芒东镇中心卫生院、梁河县平山乡卫生院、勐养镇卫生院、曩宋中心卫生院、梁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为体现对医务人员的关心关爱，《德宏州财政局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达新冠病毒感染过渡期医务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中央、省级结算资金的通知》（德财社〔2024〕41号）文件精神，现下达各单位新冠病毒感染过渡期医务人员临时性工作中央、省级结算补助资金（项目名称：疫情防控补助资金，中央补助资金项目代：1000002Z2015110010003，具体金额详见附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该项资金收入请列入2024年收支分类科目“1100208结
算补助收入”，支出下达县市资金列入“210卫生健康支出”相关科目，（详见附件），政府及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请根据该项目要求和实际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列支。

二、本次结算的补助资金用于支持在“新十条”政策出台（2022
年12月7日至2023年3月31日期间）按规定发放医务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请各县市、单位强化资金使用管理，严肃财经纪律，健全资金使用台账，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及时足额将补助拨付到医务人员手中，不得擅自截留、挤占、所用或改变资金用途，并于
2024年4月15日前向州财政局报送资金绩效目标表。
三、请单位收到文件后，于3日内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挂接项目，完成挂接项目后请电话通知行财股（3019051）。如未按时限挂接项目导致资金无法正常使用，由各单位自行负责。

附件：1.新冠病毒感染过渡期医务人员临时性工作中央和省结
算补助下达资金分表
2.新冠病毒感染过渡期医务人员临时性工作中央和省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梁河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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